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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制度按照 GB/T 1.1 规定要求起草。 

本制度由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提出并归口。 

本制度起草部门：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。 

本制度于 2018 年首次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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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行政决策信息主动公开管理规范 

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信息主动公开的目录生成、公开

管理和检查评估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乳山人民政府（简称“市政府”）本级的重大行

政决策信息主动公开管理。市政府各部门及各区镇街参照适用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

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 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

适用于本文件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

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 

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重大行政决策给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、

计划，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

公共政策和措施，重大公共建设项目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或

者决策机关认为应当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其他事项的文

件。 

4 目录生成 

4.1 目录生成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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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明确到无法细分的主动公开具体信息。 

4.2 基本要求 

信息目录编制应符合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编制规范的规

定。 

4.3 类目设置 

类目包含： 

a）重大行政决策的下位类，可设决策后评估、决策公布、

集体讨论决定、送审稿、意见征询、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公众

参与、决策启动、决策事项等类目； 

b）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（简称“市府办”）可根据需要在

现有基础设置上扩充。 

重大行政决策下所包含的主动公开具体条目有： 

a）决策后评估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《某某决策》后

评估报告； 

b）决策公布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关于《某某决策》

的文件、决定或者命令，关于《某某决策》的解读； 

c）集体讨论决定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市政府全体会议

决议、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情况、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相

关议题全程开放； 

d）送审稿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关于《某某决策（草

案）》的起草说明； 

e）专家论证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专家、专业机构信

息和论证意见； 

f）公众参与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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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团体、基层组织、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，关于社会公众提

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处理情况的反馈意见，对教育、医疗、社

会保障、环境保护、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，委托专业调查机

构进行民意调查的相关材料，关于《某某决策（草案）》的解释说

明，座谈会、听证会、问卷调查或者实地走访等相关材料，关于

《某某决策（草案）》公开征询社会公众意见的公告； 

g）决策启动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《某某决策（草案）》； 

h）决策事项下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目录、具体标准。 

5 公开管理 

5.1 公开主体 

重大行政决策信息的公开主体为市政府。含以下几个方面： 

a)市府办为实施部门，具体负责审核信息、发布信息、检查

评估等； 

b)市政府法制办协助市府办开展信息公开工作，具体包括提

供信息、校核信息等。 

5.2 公开渠道 

乳山市政府门户网站，均为全部公开。 

5.3 公开程序 

按政府信息发布规范的规定。 

5.4 公开时限 

5.4.1 首次公开时间节点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内。 

5.4.2 公开后时间节点长期公开。 

5.5 公开载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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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浏览。 

5.5.1 重大行政决策中的《某某决策》的文件、决定或者命令、

《某某决策（草案）》三个信息条目为文件下载。 

5.5.2 其他重大行政决策信息条目的公开载体为在线浏览。 

6 检查评估 

6.1 市政府对重大行政决策信息目录编制和发布情况定期开

展自我检查和评估，至少每半年一次。检查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

于公开内容、公开属性、公开形式及持续改进等。 

6.2 市政府办公室应按照规定开展检查评估。 

 

 

 


